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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是小区的‘养老钱’，
必须一分不少追回来！”近日，闵行
区上陇新村居民向“新民帮侬忙”
栏目反映，小区前物业殷阳物业已
于今年7月底结束服务撤离，但此
前预收的17万余元公共收益却迟
迟未归还全体业主。目前，业委会
已代表业主发起“追账”行动，属地
梅陇镇相关部门虽已介入协调并
明确要求返还，但截至目前款项仍
未到账。

小区运转靠公共收益
上陇新村坐落于上中西路，是

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
区，共有76幢住宅楼，住户超1000
户。前业委会主任翟凤仙介绍，由
于小区房龄已超30年，属于典型
的“老破小”，物业收费标准偏低，

每平方米不足1元，且小
区维修资金已触及红
线，无法支撑日常公共
区域维修。
“小区的公共维修

全靠公共收益兜底，才能保障业主
遇到急难愁盼的维修问题时有钱
可付。”翟凤仙表示，小区公共收益
来源多元，核心为停车费，此外还包
括快递柜租赁费、公共房屋租赁费、
室内助动车停车费等。其中停车
费占比最高，收费标准明确：业主首
辆车每月100元，第二辆车每月200
元，租客车辆每月400元，临停车辆
按标准计费，“单停车费一项，每年
收入就有约30万元，全年公共收益
可观”。
本就依赖公共收益维持小区

运转的上陇新村，今年业委会查账
时又发现重大问题。据悉，殷阳物
业自2022年起为小区提供服务，
原服务合同于今年3月到期。翟
凤仙表示，业委会在合同到期前核
查账目时，发现诸多异常，“不少本

应存入业主大会账户的公共收益，
并未按规定入账，反而流入了物业
自有账户。”
发现账目问题后，业委会第一

时间向全体业主通报情况，并提出
不再与殷阳物业续约。因当时恰
逢业委会改选，相关流程顺延至6
月份业主大会召开后，全体业主表
决通过，正式决定不再续聘殷阳物
业。今年7月，殷阳物业正式结束
在上陇新村的服务并撤离。

业委会多次催讨无果
令人意外的是，殷阳物业撤离

后，一笔高达17.1万余元的预收公
共收益却未按规定移交。翟凤仙
向记者出示了详细的业主缴费账
目表，表中清晰记录：这笔款项主
要为物业预收的8月至12月停车
费，部分业主甚至提前缴纳了
2026年1月至6月的费用，合计金
额达17.1万余元。
“物业已经撤离，不再为小区提

供任何服务，这笔预收的公共收益

理应存入业主大会账户，或直接移
交给新物业公司。”翟凤仙直言，多
次联系殷阳物业催讨款项，均无结
果。无奈之下，业委会将情况反映
至属地梅陇镇相关部门，寻求协助。
梅陇镇相关部门介入后，召集

业委会、殷阳物业等相关方召开协
商会议。记者从会议纪要中看到，
会上，殷阳物业提出辩解，称预收
的8月至12月公共收益实际为8.7
万余元，剩余差额已用于小区日常
维修支出，“抵扣后应返还的收益
已入账”。对此，属地部门明确表
态：公共收益必须先存入指定账
户，再按规定支出，维修费用不得
从公共收益中直接支取，更不允许
账外抵扣，要求殷阳物业于11月
前将17.1万元预收公共收益转给
小区新物业，由新物业代为存入小
区业主大会账户。
然而，记者从小区业委会处证

实，截至约定的转账截止日
期，殷阳物业始终未

将款项转给新物业。目前，属地管
理部门已对殷阳物业作出处理，开
具“失信记分单”，限制其一年内不
得参与相关物业项目招标。
“这笔钱关系到小区后续公共

维修和日常运转，是小区的‘养老
钱’，我们绝不会放弃追讨。”翟凤
仙表示，除了追回17万余元预收
公共收益，业委会后续还将针
对殷阳物业服务期间涉嫌做假
账、侵占业主利益的行为，进
一步开展查账核实工作，全
力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
权益。对此，“新民帮
侬忙”将持续关注事
件进展。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收入骤降引人疑
刘先生告诉记者，地矿小区第

五届业委会于2023年年中成立，至
今未换届，负责小区自治事务。
2023年7月至2025年6月，小区由
地矿物业负责管理；2025年7月，
老物业撤场，新物业正式接管。“今
年下半年整理小区账目时，我发现
公共收益的变化特别反常，越查越
心惊。”
刘先生点开“上海物业”监管

小程序，向记者展示了小区的公共
收益明细：2023年上半年（1月1
日—6月30日），业主大会账户“本
期收入”达2万余元；可到了2023
年下半年（7月1日—12月31日），
这一数字骤降至千余元，缩水超九
成。更离谱的是，2024年第二季
度，公共收益入账金额仅17.86元；
2025年第一、二季度，金额又突然
反弹至2857.14元、2532.14元。
“收入忽高忽低，毫无规律可

言，而且入账时间明显滞后。”刘先
生疑惑道，第五届业委会上任后，
公共收益不仅金额异常，记账节奏

也变得混乱，“入账经常拖延，总感
觉不对劲，似乎有猫腻”。

暗箱操作钱代管
带着满腹疑虑，刘先生多次找

到属地彭浦镇房办和小区业委会
求证，一番追问后，一段未告知全
体业主的“暗箱操作”浮出水面。
原来，2023年7月，第五届业委会
与地矿物业签订《公共收益代管协
议》，约定从当月起，小区公共收益
由地矿物业代为管理、记账。更为
关键的是，协议还涉嫌“私相授受”
调整了公共收益补充维修资金的
分配比例。
“根据最初的物业服务合同，停

车费、广告费等公共收益，地矿物业
仅收取25%作为服务费，剩余75%
需全额存入业主大会账户，补充小
区维修资金。”刘先生透露，可这份
代管协议签订后，分配规则被悄悄
篡改：原本应全额归入维修资金的
75%收益中，仅10%打入业主大会
公共账户，剩余65%直接转入地矿
物业公司账户，由其“代为保管”。
“从75%缩水至10%，这么重

要的分配变更，既没召
开业主大会，也没公示
征求业主意见，业委会
和物业就私下拍板
了！”刘先生气愤地表
示，小区公共收益属于
全体业主，业委会作为
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
理应维护业主权益，而
非伙同物业暗箱操作，“这根本就
是越权操作，严重侵犯了业主的知
情权和决策权”。

处罚落地钱难退
12月初，记者联系属地静安

区彭浦镇房办核实情况。相关工
作人员确认，经调查，地矿物业与
业委会签订的《公共收益代管协
议》，未履行业主大会表决程序，属
于违规操作。11月中旬，房办已
依据《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
理办法》，在物业监管平台对地矿
物业作出“失信记分6分”的处罚。
据了解，上海物业服务企业及

项目经理信用评定基准分为0分，
实行失信信息加分制，记分越高失

信程度越重。此次地矿物业被记
6分，对应“较严重失信行为”，失
信内容明确标注为“未每季度末将
当季公共收益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比例予以
结算，并于次月月底前交存至区房
管局指定的公共收益账户或业主
大会账户（依据沪房规范〔2023〕3
号文件）”。
“处罚都下来了，可老物业的

违规账目还是没厘清。”刘先生无
奈地说，11月底，他看到小区2025
年第三季度公共收益入账571.52
元，账目标注“其他收益”，备注为
“余额转交”。“整整两年，65%的公
共收益都由老物业代管，不可能只
剩这么点！”刘先生质疑，地矿物业

涉嫌隐匿、侵吞公共收益，始终未
公示2年来的完整明细账。
记者随后联系地矿小区第五届

业委会两名成员，对方均不愿多谈，
仅含糊表示“新老物业正在交接，年
底前会公示相关明细”。而当记者
致电上海地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时，对方仅说了一句“不便
回应”，便匆匆挂断电话。

城管介入追查中
记者获悉，针对地矿小区公共

收益“余额异常”及老物业违规代
管问题，属地彭浦镇城管部门已正
式介入调查。“公共收益是小区的
‘救命钱’，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
身利益，绝不能不了了之。”刘先生
表示，希望监管部门能彻查地矿物
业2023年7月至2025年6月的财
务账目，追回被违规侵占的公共收
益，同时督促业委会履行职责，定
期公示账目，接受全体业主监督。
业内人士提醒，根据《物业管理

条例》及沪房规范〔2023〕3号文件，
小区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挪用、侵
占；调整公共收益分配比例、委托第
三方代管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
大会表决通过并公示。业主若发现
物业或业委会存在违规操作，可及
时向属地区房办、城管部门投诉，或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新
民帮侬忙”将持续跟踪事件进展，
助力业主厘清“糊涂账”。

本报记者 夏韵

违规代管小区公共收益
物业被处失信记分6分

物业撤离
拒还17万余元公共收益
业委会表示要追账到底,全力维护全体业主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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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业都被记了6分失信分，违规代管的公共收益还是一笔‘糊涂账’！”近日，
静安区沪太路1063弄地矿小区业主刘先生向“新民帮侬忙”反映，小区老物业上海地
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矿物业”）因违规代管公共收益，11月已被相关部
门处以“失信记分”6分，可问题至今未解决。令他气愤的是，老物业两年间违规代管
的公共收益，当前仅返还500多元，“恳请主管部门深入调查，把‘糊涂账’算成‘明白
账’，守住业主的‘钱袋子’”。

■“地矿物业”被记6分

■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签订的代管协议

■停车费是小区公共收益来源之一


